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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文件

豫地信协〔2026〕05 号

关于开展 2026 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
优秀案例评选的通知

协会各会员单位：

为促进地理信息创新应用，推动河南省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

发展,发掘创新应用优秀案例,展示河南省地理信息产业风采,依

据《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选办法》，协会决定开

展 2026 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
参评案例应为协会会员单位承担（研发）并服务于河南经济

、民生的案例（具体参照《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

选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六条）。

二、申报时间与申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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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时间

2026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

采用网上申报,不收纸质材料。请登录协会网址：河南省地理

信息产业协会 https://www.hagis.org.cn:8719，点击进入“优

秀案例排名”申报入口，按照平台要求如实认真填写申报材料。

申报表填写无误后下载签字、盖章，再上传 PDF 文件。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郑亚东 18836955717 阚俊峰 17838356618

附件：1.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申报表

2.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选办法

河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

2026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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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申报表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是否协会

会员

项目名称
是否涉密

工程

项目实施

时间起止

项目概要

（200 字以

内）

项目主要

完成人(不

超过10人)

申报

单位

意见

我单位同意本项目申报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。

我单位承诺：申报材料属实，无隐瞒申报条件不合规情况如有

违规情况，我单位愿承担相应后果。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申报联系人
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

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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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简介

（2000 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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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地理信息技术创新应用，推动河南地理信息产

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参评案例应为会员单位承担（研发），并服务于河南

经济、民生。

第三条 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申报由承担单位

或承担者个人所在单位提出推荐。申报以自愿为原则。

第四条 河南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每年 3 月份组织上一年度河

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选，评选过程实行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原则，采取专家评选的方式进行。

第二章 参评条件

第五条 参评案例应符合以下要求

（一）研发或应用了河南省区内较先进的地理信息技术，具

有鲜明的创新特色；

（二）近 2 年内完成，并在社会管理、经济生产、公众生活

等方面已经实际应用；

（三）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质量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、失泄

密事件；

（四）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没有发生贪污、渎职、学术不端

等违法违纪行为；

（五）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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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示范、引领作用；

（七）案例项目不属于涉密工程。

第六条 申报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分支机构（分公司）；

（二）是河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员单位；

（三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开展业务，近两年没有因违

法违规受到处分的行为；

（四）诚信经营，近两年没有失信行为和质量投诉；

（五）具有良好的技术创新意识和技术管理体系。

第三章 申报

第七条 每年度同一单位申报创新应用优秀案例不得超过 2

项，曾经申报过并获表彰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。

第八条 涉密工程以及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第九条 申报创新应用优秀案例应提交以下材料

（一）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申报表；

（二）企业法人或分支机构（分公司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

法人证书；

（三）技术先进性、成果质量和示范引领作用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案例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社会评价和用户评价等证

明文件；

（五）3 张反映案例情况的（应用、评审）照片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佐证材料。

第十条 采用网上申报，不收纸质材料。请登录协会综合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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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平台（https://www.hagis.org.cn:8719），点击进入“优秀

案例排名”入口，按照平台要求如实认真填写申报材料。申报表

填写无误后下载签字、盖章，再上传 PDF 文件。

第四章 评审

第十一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申报材料的受理和初审。

第十二条 申报材料经初审不符合要求的，自反馈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，申报单位应予补正，逾期未补正视为放弃申报。

第十三条 经初审合格，每年 3 月协会组织由行业专家组成

的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评审委员会，从技术先进性、

成果质量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用户评价、示范引领作用等方

面对候选案例进行评审。专家评分采用百分制。

第十四条 经评委会综合评定，从最高分开始按得分顺序确定

入选案例，入选比例由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原则上不高于

候选案例的 50%。

第十五条 评选结果在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、河南省

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网站和协会微信群、公众号上公示 5 天。

第十六条 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案例清单有异议，

可向协会秘书处提交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文件材料。异议书面

说明由单位提出的加盖公章，个人提出的签名。原则上不受理匿

名方式提出或公示期满后提出的异议。秘书处接收异议材料后报

评委会，评委会经核实后对异议作出相应处理。

第五章 奖惩

第十七条 对公示无异议的案例，在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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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河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网站和协会微信群、公众号上发

布公告，授予“河南省地理信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”荣誉称号，

并在协会大会上予以表彰。

第十八条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凡弄

虚作假或隐瞒申报条件不合规情况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案例参评资

格，已获表彰的案例撤销荣誉称号并收回证书，同时作为不良信

用信息通报有关部门，并暂停后续两个年度的申报资格。

第十九条 评委要严守评审纪律，坚持公平公正原则。对违反

纪律者取消其评委资格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条 协会网站设荣誉专区，张榜公布历年“河南地理信

息创新应用优秀案例”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
